
二零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討論文件  

 

 

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劣質豬油事件與食物安全問題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食物安全中心（食安中心）就台

灣「劣質豬油」事件的調查及跟進工作，並交代如何加強規管

本地食用油安全及「經使用煮食油」回收的初步構思。  
 
 
背景  

 
2.  傳媒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四日首次報導「劣質豬油」事件，

指有劣質食油流入台灣市面和被用作製造食物出售，當時被台

灣當局界定為被污染的劣質食油為「台灣強冠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強冠公司」）本年三月一日之後生產的「全統香豬油」，

及後還包括另一款名為「合將香豬油」。食安中心隨即聯絡台

灣當局並展開調查。  
 
 
調查及跟進工作  
 
3.  食安中心對整個事件的調查及跟進工作分爲以下三個階

段進行。  

 

第一階段（九月四日至九日）  
 
4.  鑑於事件涉及台灣的食物原材料及其製品，且牽涉的層

面、界別和食品極為廣泛，因此食安中心在得悉事件後，一直

與台灣當局保持緊密聯繫。在事件初期，食安中心的跟進工作

集中於數個高風險的範圍，包括食油、烘焙、點心製造，以及

立法會CB(2)2310/13-14(01)號文件



專門出售台式食品的零售點。為審慎起見，食安中心亦於九月

五日呼籲業界主動停售和停用所有「強冠公司」於本年三月一

日之後生產的所有品牌的豬油及其製品。在跟進過程中，食安

中心聯絡了曾經由「強冠公司」輸入豬油的香港入口商，了解

他們有否輸入涉事的豬油，雖然個別入口商進口的「強冠公司」

豬油並非上述兩種被台灣指為被污染的食油，但鑑於台灣當局

當時仍在調查中，食安中心為審慎起見，根據《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第 132 章第 59 條賦予的權力，亦到個別入口商的貨倉

檢取樣本及將餘貨封存待查，並勸諭全部入口商盡快聯絡受影

響的下游商戶，以便停用及安排回收。食安中心除監督這些公

司的產品回收外，亦有抽取樣本作測試及將餘貨封存，檢測結

果見下文第 17 段。  
 
5.  九月六日開始，食安中心根據《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條例》賦予的權力要求入口商及其主要分銷商提供下游

商戶資料，並積極聯絡可能受影響的本港食物業包括可能出售

受問題豬油污染食物的商戶和抽取台灣食品作相關化驗。由於

台灣方面的調查當時仍在進行，台灣當局在事件初期未能向食

安中心提供受影響的強冠食用豬油的所有牌子及其製品的清

單，食安中心為審慎起見，亦多次公開呼籲業界若有懷疑或證

實有進口涉事的劣質豬油或可能受影響的預先包裝食物，應將

這些食物下架及封存，然後立即聯絡食安中心作跟進。  
 
6. 食安中心亦引用《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條例》

賦予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食環署署長）的權力，根據《條例》

要求可能受事件影響的商戶在限期內提交其買賣和使用相關豬

油／豬油製成的食物資料，以便追蹤和封存本港可能受影響的

食物，保障食物安全。  
  
7.  食安中心於九月九日中午收到台灣有關當局的通知，指

雖然「強冠公司」有產品輸出香港，但由不同的生產線生產，

因此沒有受污染，亦非台灣當局今次調查有問題的豬油對象。

根據當時台灣當局的資料，還未有發現有劣質豬油流入本港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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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食安中心亦按照一貫做法，以具透明度和及時的方式發

放資訊，把調查所得的最新資料，通過新聞公報及食安中心網

頁，發放給業界及市民，以幫助他們了解事件的發展。例如在

九月七日發出的新聞稿，食安中心公布共檢取四十六個豬油及

食品樣本進行測試及最新測試結果，而全部測試結果亦於九月

十日透過新聞稿向公眾發放。食安中心亦將台灣發出的受影響

食物清單連結到其網頁，供業界及市民參考。  
 
第二階段（九月八日至十四日）  
 
9.  台灣當局於九月八日要求食安中心協助提供有關香港

「金寶運有限公司」（「金寶運」）懷疑涉及出口豬油至「強

冠公司」的資料，食安中心在其後的調查發現，「金寶運」是

從本地另一油脂生產商「有升公司」購入豬油產品再供應「強

冠公司」。根據食安中心所得的資料，「有升公司」售予「金

寶運」的單據列明，出售的油品為飼料用豬油，但「金寶運」

售予「強冠公司」的豬油產品，單據上則列為可用作人造牛油、

起酥油和炒菜油等適宜供人食用的用途。由於事件有可能涉及

詐騙，食安中心其後將個案轉介予警方跟進，警方於九月十二

日拘捕三名涉案人士，涉嫌串謀行騙。此外，食安中心跟進調

查「金寶運」時，發現該公司除了出口懷疑受污染豬油到台灣

外，亦曾進口「強冠公司」的兩款豬油到本港。食安中心即時

聯絡「金寶運」的分銷商，追查有問題豬油的分銷情況。  
 
10.  除早前已被台灣當局點名的「全統香豬油」及「合將香

豬油」外，台灣當局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將「強冠公司」

生產的二十四種豬油／豬油製品亦列為懷疑受污染的產品，並

將這些產品封存。根據台灣當局，該等劣質豬油／豬油製品曾

用作生產其他食物，台灣業界已獲指示回收這些食物。台灣當

局並於九月十二日，正式通知食安中心合共有六個本地入口商

曾輸入「強冠公司」的問題豬油產品，而於九月十三日再提供

有關產品的製造日期等進一步資料，這些製品可能已被用作生

產其他食品之用。食安中心隨即公布有關進口商名單和涉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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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冠公司」生產豬油的品牌，同時呼籲業界立即停止進口、

供應或出售有關製品和食品，並進行回收和封存。  
 
第三階段（九月十四日及之後） -  食物安全命令  
 
11. 因應上述台灣當局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至十三日的

公告和通報，食環署署長認為根據《食物安全條例》（第 612
章），她有合理理由相信進食由「強冠公司」在二零一四年三

月一日或以後 1生產的豬油／豬油製品及以這些產品在台灣或

香港製造的食物會對公眾衞生造成危險。食環署署長因此在二

零一四年九月十三日根據《食物安全條例》（第 612 章）第 30
（1）條作出命令（命令）（載於附件），並於二零一四年九月

十四日在憲報刊登有關命令，宣布由二零一四年九月十四日正

午 12 時起，禁止輸入和在香港以內地區供應所有由「強冠公司」

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或以後生產的豬油／豬油製品，及以這

些豬油／豬油製品在台灣或香港製成的所有食物。進口商、分

銷商和零售商必須按照命令所指明的方式，由命令生效起計的

14 天內收回已供應的上述產品及食物，和加以處置。  
 
12. 為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並確保按《食物安全命令》回

收指明產品的工作能夠盡快和有系統地完成，食安中心於同日

公布可能曾分銷或使用「強冠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或

之後生產的豬油／豬油製品的商戶名單。食安中心在發布前已

清楚指出，清單列載的客戶資料，是由有關產品的進口商及主

要分銷商提供，有關商戶當時可能已經沒有有關產品的存貨，

或已經退回有關產品給供應商，或已將有關產品下架，又或者

已經在一段時間內沒有使用有關產品。食安中心亦表明清單未

必完整，會按情況予以更新。  
 
13．  食安中心亦有提供機制以修訂有關名單。由於名單內列

載的客戶資料由進口商及主要分銷商提供，如果商戶認為名單

1 食物安全命令以2014年3月1日為指明食物的生産分界日期，這是由於根據台灣當局提供的「強冠

公司」銷往香港豬油／豬油製品清單，所涉產品的生產日期俱為2014年3月或以後。另外，食安中

心亦有參考台灣方面回收有關產品行動所涉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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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誤，應主動聯絡其分銷商或進口商，核對雙方在《食物安全

條例》規定下所要求保管的交易記錄。待釐清事實後，由分銷

商或進口商聯絡食安中心，並提供相關的交易文件（例如單據）

作為提請更改資料的憑證。收到有關要求後，食安中心會聯絡

有關商戶核實。視乎所得的證據作通盤考慮。若有足夠的理據，

食安中心會盡快更新名單。為方便業界，食安中心亦有提供分

別專為進口商及分銷商和零售商而設的聯絡電郵地址及電話號

碼。  
 
 
食物安全條例  
 
14.  《食物安全條例》第 4 及 5 條規定，任何食物進口商／

分銷商須向食環署署長登記為食物進口商／食物分銷商。此

外，《食物安全條例》第 21 至 24 條規定任何人如在經營業務

的過程中在香港進口、獲取或以批發方式供應食物，須備存為

其供應食物和向其採購食物的商號的交易紀錄。  
 
15.  根據《食物安全條例》第 27 條，食環署署長可為行使《食

物安全條例》的權力或執行職能的目的，要求查閱及可複製或

摘錄這些食物商備存的紀錄。未有備存有關資料或未能向食環

署署長在指定時間內提交有關資料屬違法，違例者最高可被判

罰款一萬元及監禁三個月。雖然《食物安全條例》並沒有就提

交有關資料列明時限，但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第 40（1）條 : 「凡條例授權力予任何人作出或確使作出任何

作為或事情，則須當作亦授予該人一切合理所需的權力，使他

能作出或確使作出該作為或事情。」因此，食環署署長在要求

有關人仕就第 27 條提交所需資料時，可按個別情況的迫切性，

訂出合理時限。所以，食環署署長現時有足夠權力要求食物進

口商／食物分銷商在合理時限前提供交易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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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與食物業界溝通機制  
 
16.  因應這次事件的經驗，食安中心已提醒業界要有系統地

整理交易紀錄，確保業界能夠在有需要時在食環署署長指定的

期限前提交這些資料，食安中心亦提醒業界因應事件的迫切

性，食環署署長有可能要求食物商在最短 24 小時內提交紀錄資

料。食安中心亦已就加強溝通機制與業界聯繫，要求食物進口

商及分銷商提供至少一名聯絡人的資料，並在緊急食物事故

時，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皆可接觸聯絡人的 24 小時聯絡電

話號碼和流動電話號碼，以便食安中心在需要時即時聯絡商

戶，索取所需資料，保障食物安全。  
 
加強抽驗食用油  
 
17.  目前還沒有一種特定的科學方法檢測和鑑別以非食用油

來製造的食油，國際間一般會通過包括檢測如苯並〔 a〕芘、黃

曲霉毒素及金屬雜質等含量，以確定食油質素，食安中心亦採

用了這個方法進行化驗。因應台灣「劣質豬油」事件，食安中

心檢取了四十六個風險較高和可能受污染的食物和豬油樣本進

行化驗，結果全部合格。樣本的苯並〔 a〕芘含量均低於食安中

心採納的每公斤食油含十微克的行動水平 2，亦低於歐盟及台

灣每公斤兩微克的水平。  
 
18.  此外，台灣當局曾對「強冠公司」所生產之「全統香豬

油」進行檢驗，並於九月八日公布結果，各項檢驗結果俱符合

標準。台灣當局認為食油品質不能僅依據檢驗結果，對於原料

的管控才是關鍵。根據台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使用

不合格的原料所製造的產品，即為不合法產品，全部要回收和

銷毀。  
  

2 行動水平是食安中心參考不同國家／地區標準， 以及根據本港人均食油消費量而進行的風險評估

結果，再諮詢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後而訂定。食安中心亦曾於 2013 年 1 月 3 日的特別會議上，向

委員解釋訂立行動水平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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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食安中心發出《食物安全命令》後，引起一些曾食用劣

質豬油生產的食物的市民憂慮。根據台灣當局到現時為止的調

查結果和食安中心的化驗結果  （包括苯並〔 a〕芘、黃曲霉毒

素及金屬雜質等化驗結果），食安中心做出的風險評估顯示，

雖然食用有關食物可能會增加食物安全風險，但風險並不高，

市民無需過分擔心。  
 
20.  食安中心一直有監察本港食用油的質素，確保食用油符

合法例規定和適宜供人食用。在二零一三年，食安中心透過恆

常食物監察計劃從不同層面共抽取了約四百五十個食用油樣本

作化學測試，測試項目包括苯並〔 a〕芘、黃曲霉毒素、過氧化

值及金屬雜質等，測試結果全部滿意。鑑於公眾對食用油安全

的關注，食安中心將於未來一年加強抽驗各地（包括台灣）的

食用油，預計樣本的數目會較去年增加不少於百分之二十。  
 
 
規管食用油生產原料  
 
21.  食物及衞生局（食衞局）及環境局對台灣劣質食油事件

引發有關食用豬油進出口及「經使用煮食油」回收規管的事宜，

表示高度關注，並於日前聯同有關部門舉行跨部門會議，兩政

策局在會上達成共識，原則上同意透過加強規管及修例，保障

食物安全及香港聲譽。  
 
22.  食衞局將會檢視食物安全的相關法例，由於所謂「地溝

油」或「劣質豬油」並沒有科學定義，所以法例必須從生產食

用油原料著手，因此，食衞局建議透過立法，規定食用油不得

使用「經使用煮食油」作為生產原料；不得使用非擬供人食用

的「劣質油」（例如「劣質豬油」）作為生產原料；及必須達

到擬議的法定食用油標準。  
 
23.  凡進口、銷售或生產食用油必須確保其食用油符合第 22
段的規定，否則即屬違法。食肆亦必須確保其食用油符合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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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證明其食用油符合第 22 段的規定，食衞局建議法例要

求食用油入口商提供生產地官方證明書，或獲官方認可獨立檢

測機構證明書，以供食環署抽查。食用油入口商亦須要提供證

明書副本予其下游分銷商或零售商或食肆，以供食環署抽查。  
 
24.  至於香港出口食用油方面，食衞局會研究要求出口商必

須領取出口許可證，並提供官方證明書，或獲官方認可獨立檢

測機構證明書以證明其食用油符合第 22 段的規定，方可出口。 
 
 
規管「經使用煮食油」回收和處置  
 
25.  至於加強規管及監察本地回收「經使用煮食油」的運作，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和食環署會共同合作，考慮先透過食環

署的食肆和食物製造牌照條款，規定「經使用煮食油」必須交

由環保署認可的收集或回收商處理，並保存紀錄，盡快從源頭

堵截「經使用煮食油」重回食物鏈。環境局並會同時研究修例，

加強規管力度。  
 
26.  上述各項建議乃初步立法構思，細節仍待有關部門仔細

討論。我們會爭取在本年底至明年初，就立法建議諮詢公眾。  
 
 
徵詢意見  
 
27.  請各委員察悉本文件的內容，並提出意見。  
 
 
食物及衞生局  
環境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物安全中心  
二零一四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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